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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乌兹

别克斯坦共和国植物保护检疫局关于乌兹别克斯坦甜瓜干输华检

验检疫要求议定书》规定，即日起，允许符合以下相关要求的乌

兹别克斯坦甜瓜干进口： 

一、检验检疫依据 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

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

条例》。 

（二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管理规定》。 

（三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植

物保护检疫局关于乌兹别克斯坦甜瓜干输华检验检疫要求议定

书》。 

二、允许进口产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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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兹别克斯坦输华甜瓜干是指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种植的甜

瓜（Cucumis melon L.）为原料，经挑选、清洗、削皮、去籽、

干燥等加工工艺制作而成的供人类食用的干果。 

三、生产企业要求 

乌兹别克斯坦输华甜瓜干生产企业有责任确保其甜瓜干符合

中国食品安全、植物检疫相关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。乌

兹别克斯坦输华甜瓜干的生产、加工和贮存企业应经乌兹别克斯

坦共和国植物保护检疫局检查、推荐并担保，并经中华人民共和

国海关总署注册。 

四、植物检疫要求 

（一）乌兹别克斯坦输华甜瓜干应符合中国的植物检疫相关

法律法规。 

（二）乌兹别克斯坦输华甜瓜干不得带有下列中方关注的检

疫性有害生物：甜瓜迷实蝇 Myiopardalis pardalina、瓜枝孢

Cladosporium cucumerinum、黄萎轮枝孢 Verticillium albo-

atrum、大丽花轮枝孢 Verticillium dahlia；不得带有活虫、虫卵、

土壤，不得混有杂草种子、植物残体、砂砾、金属异物等杂质。 

五、食品安全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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